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 EGM-3 –

附註：

(a) 任何有權出席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可委任代表出席大會及投票。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
東。

(b) 如屬本公司股份之聯名持有人，任何一名該等聯名股東均可於大會上親身或委任代表就有關股份
投票；猶如其為唯一有權投票者，但倘多於一名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大會，則僅為就
有關股份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首位之聯名持有人有權投票。

(c) 閣下於填妥並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屆時仍可依願親自出席大會或其任何續會及於會上投票。在
該等情況下，代表委任表格則被視作撤銷。

(d) 按代表委任表格所載列之指示填妥及簽署之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
（如有）或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權文件副本，必須於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之指定舉行時間
四十八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註冊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九龍紅磡鶴園街 11號凱旋工商中心第三期 1
樓M及N座），方為有效。

於本通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陳聖澤博士，BBS，太平紳士、鄭小燕女士、陳慧
琪女士及陳偉立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朱偉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繼昌先
生、余嘯天先生，BBS，MBE，太平紳士、陳炳權先生及施榮懷先生。




